
关于《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草案征求
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现将《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决定（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改背景 
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自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3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涉及行政处罚内容专项清理工作的函》（常办函字〔2021〕23号），部署开展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涉及行政处罚内容专项清理工作。4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涉及行政处罚内容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函》（国办函〔2021〕39号），部署开展全国范围内涉及行政处罚内容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4月2日、4月22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司法厅也就全省范围内开展清理工作两次作出部署安排。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做好行政处罚法涉及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的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司法局组织开展了全市范围内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经对现行有效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市政府决定对《泰安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等3件市政府规章予以修改。
二、修改经过 
[bookmark: _GoBack]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司法局部署开展全市范围内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后，市林业局、市烟草专卖局、市应急局分别就《泰安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安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管理办法的通知》《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泰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等3件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部分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市司法局组织专门科室和人员对修改意见进行了认真审核，一一同起草部门对接协商，拟定了初步修改意见，经市政府同意后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司法厅，并即时启动了修改程序。7月，市司法局组织召开政府立法工作协调会议，就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修改事项征求了相关部门意见，并拟定了《决定（草案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一）泰安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22号）
修改理由：一是其制定依据《山东省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06号)为省政府1999年制定，制定年代久远，且今年已启动修订工作。二是根据《行政处罚法》《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因此，拟删除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二）《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安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管理办法的通知》（泰政办发〔2011〕6号）
修改理由：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精神，并确保与《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相一致，拟对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三）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泰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泰政发〔2007〕62号）
废止理由：一是其制定依据《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141号)2016年已废止。二是《办法》相关法律责任条款与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规定和精神不符。因此，拟废止《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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